
 

 

证券代码：300224        证券简称：正海磁材        公告编号：2020-08-13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股份比例未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合规性确认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本次协议转让

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0 年 8 月 27 日，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磁材”

或“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正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烟台正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投资”）、烟台正海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新材”）、烟台正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

能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通过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正海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正海投资、正海新材、正海能源通过交易所的集中交

易减持正海磁材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股份占

公司扣减回

购专户股份

后总股本的

比例(%) 

正海投资 大宗交易 2020.7.10 11.45 5,689,800 0.7110 

正海新材 大宗交易 2020.7.10 11.45 2,110,200 0.2637 

正海新材 集中竞价 2020.7.10 12.50 11,000 0.0014 

正海新材 大宗交易 2020.7.13 11.88 3,628,250 0.4534 



 

 

正海能源 大宗交易 2020.7.13 11.88 4,368,346 0.5459 

正海新材 集中竞价 2020.7.16 11.69 100 0.0000 

正海能源 集中竞价 2020.7.16 11.80 100 0.0000 

合计 -- -- -- 15,807,796 1.9754 

上述减持完成后，正海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正海投资、正海新材和正海能源均

不再持有正海磁材股份。 

（二）协议转让 

1、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正海集团与烟台正海电子网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海电子网板”）

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正海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扣减回购专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6.25%），

以每股 9.56 元人民币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正海电子网板。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

为 47,800 万元。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协议转让前 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公司扣

减回购专户股

份后总股本的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公司扣

减回购专户股

份后总股本的

比例（%） 

正海集团 418,943,148 52.3537 368,943,148 46.1054 

正海电子网板 0 0.0000 50,000,000 6.2483 

本次协议转让的转让方和受让方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协议转让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的情况，后续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后，正海电子网板方享

受该等股份项下的所有权利。 

2、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 

名称：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1650293035  

法定代表人：秘波海  

注册资本：26,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1992 年 12 月 04 日至****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批发；建筑

材料批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机械设备批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受让方  

名称：烟台正海电子网板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34115319  

法定代表人：刘自军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期限：1993 年 02 月 03 日至****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彩色显像管用荫罩、显示管用荫罩及相关电子产品及提

供售后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3）转让方和受让方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说明  

正海集团及正海电子网板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秘波海先生控制的公司。 

正海集团股权结构： 

 

正海电子网板股权结构： 



 

 

 

3、本次协议转让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8 月 26 日，正海集团与正海电子网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正海集团 

受让方：正海电子网板 

（1）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正海集团依据该协议，将其持有的正海磁材股份 50,000,000 股依法转让给

正海电子网板，正海电子网板在该等股份过户至其名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正海磁材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作为正海磁材股东的全部股东权利，并依法承担

相应的股东责任。  

（2）转让价款及支付 

经双方协商，受让方正海电子网板同意以每股人民币 9.56 元为对价，受让

正海集团持有的正海磁材 50,000,000 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47,800

万元。定价依据为每股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前一个交易日正海磁材股票收盘价

的 90%。 

协议双方在股份交割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正海电子网板向正海集团支付转

让款。 

（3）相关税费 

因标的股票转让及过户产生的相关税费，由协议双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各

自承担。 



 

 

（4）标的股份的交割 

①该协议生效后 60 个工作日内，正海集团应当按照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

让程序的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递交正海磁

材股份的过户申请，正海电子网板应予配合。 

②协议双方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股份变更登记手续，视为

股份交割完成。 

③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交割日前标的股份的权利、义务、

风险及责任由转让方享有和承担；自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标的股份的权利、义

务、风险及责任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受让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法律上的和登记

注册的所有人。 

（5）违约责任 

①在本协议签订后，如果由于任何一方毁约或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生效前应

当履行的任何义务，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则该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本协议无法履

行所产生的全部损失。 

②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而

解除。 

（6）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①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的，任

何一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②一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的，相对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③一方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协议目的的，相对方可以解除本协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三、相关股份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主体

名称 
承诺

来源 
承诺内容 

承诺 

开始日期 

承诺 

结束日期 
履行情况 

正海 

集团 

首次

公开

发行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011-05-31 2014-05-31 已履行完毕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正海 

集团 

再 

融 

资 

正海磁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标的股票过户至其账户名下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 

2017-03-15 2020-03-18 已履行完毕 

秘波海 

首次

公开

发行 

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011-05-31 2019-08-18 已履行完毕 

曲祝利 

首次

公开

发行 

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011-05-31 2019-08-18 已履行完毕 

王庆凯 

首次

公开

发行 

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减持的

股份数量不超过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 

2011-05-31 --- 正常履行中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正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正海投资、正海新材、正海能源的本次权益变

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

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信息披

露义务人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磁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 


